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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1      证券简称：亚泰集团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24 号 

 

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特 别 提 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被担保人名称：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、辽宁富山水泥

有限公司 

●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，同意为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

司、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的额

度不超过 2.8 亿元、2.2 亿元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。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326,675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

产的 89.08%，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 

● 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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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，同意为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、

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的额度不

超过 2.8 亿元、2.2 亿元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326,675万元，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

的89.08%，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上述担保尚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铁岭县新台子镇 

法定代表人：陈亚春 

经营范围：矿山开采、余热发电、生产、销售高标号水泥、熟

料等 

与本公司关系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间接控股其

74%股权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

1,147,503,797.46 元，总负债为 552,066,904.19 元，净资产为

595,436,893.27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3,880,271.10 元，净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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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,204,364.18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亚

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,123,365,196.41 元，总负债为

449,839,936.33 元，净资产为 673,525,260.08 元，2018 年 1-9 月实现

营业收入 399,222,930.25 元，净利润 78,088,366.81 元（以上数据未

经审计）。 

2、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辽宁省辽阳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友春 

经营范围：水泥制造 

与本公司关系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间接控股其

66%股权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59,910,977.84 元 ， 总 负 债 为 407,525,159.23 元 ， 净 资 产 为

252,385,818.61 元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6,746,674.23 元 ，净

利润 8,582,113.45 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止 2018 年 9 月 30

日，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18,120,287.36 元，总负债为

356,580,523.68 元，净资产为 261,539,763.68 元，2018 年 1-9 月实现

营业收入 179,017,311.99 元，净利润 9,153,945.07 元（以上数据未经

审计）。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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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，被担

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，具备偿还债务能力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326,675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

产的 89.08%，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公司无逾期对外

担保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   

 

 

 

 

 

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


